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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盐业问题 , 历来受到历史学、经济史学和科技

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的重视 , 并取得相当的成果。一类

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勾勒不同时期国家的盐政 , 一类是从经

济史角度来研究盐业与经济的发展 , 一类是从技术史角度

关注技术运用与盐业发展的关系。这些成果虽然视角不

同, 但所用的资料属于同一类 , 即上层历史文献 , 并且把灶

户制度作为正式的国家制度加以论述 , 关注点是国家的灶

户制度及其演变。用下层的材料对具体盐井进行研究的成

果较少。①

使用下层的和地方性的资料来反观上层历史记载 , 并

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, 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

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, 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突破 , 在学

术界已获得了共识。本文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 , 以云南省

云龙县诺邓白族盐井的“ 十六灶”组织为个案。笔者于

2002 年和 2003 年两次在当地做田野调查 , 了解绵续上千

年的民间卤水分配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 , 研究下层盐井

的民俗管理与国家灶户制度的结合 , 试图通过历史资料来

验证个人口述的田野资料 , 反思盐村内部与外部之间复杂

的关系和互动, 讨论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建构模式。

一、民间卤水资源分配

云南省云龙县诺邓白族村盐井是一个有千余年历史

的盐井 , 唐代就有文献记载 , 唐樊绰《 云南志》卷七 :“ 剑川

有细诺邓井。”[1](P263)明代《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》、《 正德云南

志》、《 万历云南通志》、《 滇略·产略》、《 天启滇志》有关于诺

邓井盐生产和管理的记载。清代《 滇南盐法图》、《 康熙云龙

州志》、《 雍正云龙州志》、《 光绪云龙县志稿》对诺邓村的井

盐生产习俗和民俗管理有更加详细的记载。诺邓井 1996

年才被封闭 , 停止生产 , 传承井盐生产民俗约 1200 年之

久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国家灶户制度在底层实施的个

案 , 尤其可以从中看到自然资源———卤水在民间的分配制

度, 以及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管理。

民国期间 , 云南省云龙县诺邓盐井实行一种“ 十六灶”

卤水分配制度 , 它的功能之一就是分配井盐生产资料———

卤水。“ 十六灶”是由当地民间按照卤权所有的原则自发组

织起来的 , 但也是受到官方控制的民间灶户组织。“ 十六

灶”把盐村全部灶户共 230 多户纳入其中 , 并有确定的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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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加以区分。曾经是诺邓最富有的灶户黄廷信老人说:“ 我

们家就是第一灶, 乾字号。过去我父亲那一辈有三个儿子,

家里有十一桶卤水, 家里的生活主要是靠卤水。在诺邓, 家

里有几桶水就代表你家的财产了。”( 被访谈人 : 黄廷信 ,

男 , 白族 , 80 岁 , 父辈三兄弟是诺邓有名的灶户。访谈 地

点: 云南省云龙县牛舌坪村观音寺 , 观音会上。时间 : 2003

年 3 月 9 日。访谈人: 朱霞。为了节约版面, 以下田野资料

的地点和时间不再一一注出, 特此说明。) 黄金鼎老人解释

说:“ 十六灶字号为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、仁、

义、礼、智、信、金十六字。”每一家灶户都属于特定的一灶,

有明确的一个字号。卤水资源的分配是井盐生产资料的分

配 , 反映了 人与自然 、人与人 、个体与国 家之间 的复 杂 关

系, 是井盐生产的第一个环节。

诺邓井卤水资源的分配制度反映了鲜明的盐业特点 ,

与农业有很大的不同。在长期的卤水分配和生产实践中 ,

盐工知道每天盐井都流出一定的咸水 , 他们每天要按照井

盐生产技术的要求把淡水与咸水分开 , 把淡水汲入河中流

走 , 而把咸水汲到井上的咸水池中, 并运到灶户家煎制。因

此, 他们是使用“ 天”来分配卤水和管理生产的。在清末至

民国期间 , 人们使用农历来进行卤水的分配 , 所以分配卤

水资源就用 30 天作为一个周期。计卤单位也以 30 作为进

位 , 他们把 最小的计 卤单位 设为“ 提 ”, 以 30 为 进 位 。30

“ 提”等于 1“ 桶”( 又称“ 角”) , 30“ 桶”等于 1“ 灶”, 都紧紧扣

住 1 个月 30 天来设定 , 这样就能把卤水分成大小不一的

分配单位。1 天是一个小的循环, 30 天是一个大的循环。因

此,“ 十六灶”在 1 个月中有总卤水 480 桶( 角) 。

在卤水分配中 , 卤水的计量还与份额有关 , 灶户是把

每天的卤水看成是一个大份 , 再人为地设置一定的份额作

为分卤的原则。在老人们的记忆中 , 清末和民国年间 ,“ 十

六灶”是把盐井每天的卤水人为地分为 16 份 , 分配给“ 十

六灶”的灶户去煎煮。也就是说 , 把盐井的卤水分成 16

份———“ 十六灶”, 即分为 16 个小组或单位来进行生产。为

了分配卤水的需要 , 他们不仅创造出了计卤单位 , 即“ 桶”、

“ 角”和“ 提”, 它是卤水量化的最重要步骤 , 而且还把每天

盐井的卤水具体地分成若干份 , 并把它公平地分给灶户。

简单地说 , 就是把盐井每天的卤水看成是一个大份 , 以此

为出发点把每天的卤水分配成无数的小份 , 并用计卤单位

分配给持有卤权的灶户。把卤水分为多少份额 , 完全是灶

户根据卤权的多少和灶户管理的方便和需要来设定的。在

调查和研究中 , 发现诺邓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是“ 十六灶”、

480 桶卤水 , 但是不同的时期 , 卤权的份额和灶数 是不一

样的。在 480 桶( 角) 和十六灶制度以前 , 康熙时的卤权的

份额是 108 袋和四灶①, 在诺邓的一些明、清时期的家庭分

单上还有十八灶、三十五灶内有卤的记录。这说明诺邓井

的卤水资源在不同的时期 , 被分成几灶即几份完全是人为

制定的。

诺邓人普遍认为十六灶和 480 角是最好的分卤方法。

黄金鼎老人说 :“ 十六灶和 480 角, 是最完美的办法了 , 它

又是扣着时间 , 又分得过来。”须要解释的是 , 在不同的时

期, 人们把盐井里的卤水分成几份 , 组织成几灶 , 很大程度

上受个人卤权变动的影响。个人的卤权变动是持续的、必

然的 , 变动最大、最普遍的是每一代的分家析产 , 此外 , 还

有买有卖, 有捐有赠。在调查中, 我们得知一家人的卤水也

许在同一灶内 , 也许在几个灶以内。尽管“ 桶”或“ 角”是一

个计卤的单位 , 灶户也用这个单位计算卤权、上税、出租或

买卖卤水。从更深、更确切的含义上说,“ 一桶”或“ 一角”更

像是“ 一份”或者“ 一股”。“ 一桶”的概念更类似于一股, 灶

户人家有几桶水 , 很像现代人手中持有某个公司的若干股

份 , 可以继承、买卖和捐赠 , 持股人就是股东。黄金鼎老人

说 , 灶户与卤权配置的具体的实行办法是 :“ 比如 , 乾字灶

30 桶卤水, 你在乾字灶有 1 桶水, 你就煮 1 天, 有两桶水的

煮两天。十六灶的每一灶都是 30 桶水, 即 30 个角份。一个

月 30 天, 这几家就刚好轮过来。”

对于具体的分卤办法 , 笔者访问了督卤员的女儿 , 88

岁高龄的杨国仙 , 她还清楚地记得她爸爸根据十六灶习俗

分卤的情况。她是对我这样描述的 :“ 就是一背卤水发出

去, 同时就拿一只签给背卤的人。十六灶, 签上写着不同的

字号。是哪一灶, 就拿哪一个灶的签给背水的人, 背水的人

拿着这只签 , 背水到灶户家中 , 把这只签交给灶户 , 给他们

看。今天背了几背水, 就有几只签。水背完了, 灶户就要把

这些签拿回来给我爸爸记账。”

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 ,“ 十六灶”卤水资源分配民俗是

一个用时间和份额交织而成的制度 , 这种分卤民俗的实质

是明确卤权所有 , 通过对资源所有权的确认来组织井盐生

产。灶户就是根据在“ 十六灶”中拥有卤水的数量进行生

产, 同时获得国家的薪本。

二、民间灶户组织及其民俗

诺邓人不仅使用“ 十六灶”习俗来分配卤水 , 还用于组

织井盐生产活动。1949 年前后, 诺邓有灶户人家 230 多户 ,

拥有一共 480 角卤权 , 每天分为十六灶( 即 16 组) 进行井

盐生产活动 , 每月生产 30 天 , 第二个月又按照同样的民俗

进行分卤和生产 , 周而复始。“ 十六灶”是诺邓民众在长期

①[ 清] 王符《 康熙云龙州志》卷六“ 赋役附盐政”, 原本藏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 , 北京 :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缩微胶卷影印本。其中记

载 :“ 一日之卤分给四袋之灶户煎煮 , 每袋得卤十八背 , 至二十七日给遍 , 周而复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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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卤水资源、组织生产活动中所产生的民间惯行和组

织, 与一般农业社会的民间惯行和组织有所不同。民俗学

者认为:“ 我国传统的基层社会的民间组织有三种: 村社组

织、区域信仰组织、行会组织。”[2](P211)诺邓的“ 十六灶”组织

可以看成是村社组织和行业组织的混合物 , 既有村社组织

的处于同一地区的特点 , 又有行业组织的特点。

1. 民国时期的“ 十六灶”组织

在民国时期 ,“ 十六灶”中每一灶所容纳的灶户的数量

是不一样的 , 主要是因为每一灶所拥有的卤权是一样的 ,

都是 30 桶或角, 但是灶户人家持有的卤权是不同的。因

此, 每一灶的灶户的组成不同。黄金鼎老人说 :“ 假定一灶

是( 属于) 一家人 , 他家就天天有卤水煮了。但实际没有一

家人有那么多卤权 , 一家人只会占一部分。比如乾字灶的

十八桶( 指上面的黄廷信家有一段时间在第一灶 , 即乾字

灶拥有十八桶卤水) 的有一家, 就只剩十二桶了 , 其他的人

家就不会太多了。比如元字灶两桶、三桶、四桶的多 , 这一

灶包括的人家就多了。”

实际上 ,“ 十六灶”是民间按照灶户所拥有的卤权以及

卤权所在的灶而形成的一种灶户组织。每一灶由不同的成

员组成 , 成员全部为诺邓本地居民 , 而且每一灶的成员并

不是固定的 , 而是持续变动的 , 不断有灶户失去卤权退出

“ 十六灶”, 也不断有新的成员由于获得卤权而加入“ 十六

灶”。这不是由官方组织和形成的 , 而是在历史上长期形

成、不断保持和更新的民间组织。灶长也是由灶户民主选

举产生的。“ 十六灶”的灶长一般选举产生两到三人 , 一般

是 地方名流 , 被认为是 熟知地 方知识和 事物 , 并 且是“ 公

道”、“ 能干”、“ 有声望”的人士。民国时期诺邓井的灶长( 管

事) 是全体灶户的代表 , 常常有较多的卤权 , 又是井地的能

人。从根本上 , 他们代表着全体灶户的愿望、要求和利益 ,

但是他们又受到国家盐务机构及其政策的约束。因此 , 灶

长的主要职责是在民间“ 十六灶”组织与盐务机构之间谋

求一种彼此能够相容的局面 , 成为民间与官方沟通的渠

道。

从灶长的职能也可以看出 ,“ 十六灶”主要是根据卤权

所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 , 灶户选举出来的灶长主

要是代表这个民间灶户组织的利益 , 与官方相互沟通 , 使

诺邓的灶户在官方准许的范围下, 获得最大的利益。“ 十六

灶”中的所有灶户都是居住在诺邓村的居民 , 因此, 这个民

间灶户组织有农业社会村社组织处于同一地区的特点 , 即

有同处一地的归属感 , 但是又有行业组织的特点 , 即“ 十六

灶”组织中的成员全部是以煮水煎盐为生 , 享受“ 十六灶”

民俗赋予的权利 , 承担民俗要求的义务 , 遵循民俗提出的

规范 , 并参加“ 十六灶”组织的公益活动、社交活动和信仰

活动。

2. 民间灶户组织的起源和传承

大体上说 , 至少在唐代 , 诺邓人就已经发展出相当高

的井盐生产技术 , 并在卤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自发地组

织起来,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井盐生产。到了明代, 就有证据

表明诺邓已经形成了民间灶户组织 , 并有一整套生产组织

习俗———卤权所有和生产股份制民俗。诺邓人通过这个民

间组织和民俗有效地组织和安排井盐的生产和管理 , 来规

范人们的行为。

诺邓井的灶户与沿海的灶户有相当的不同。刘淼《 明

代盐业经济研究》 谈到明代沿海的灶户 :“‘ 濒海有盐灶’,

则定为灶籍, 括入灶籍的人户, 即称为灶户。灶户必须为朝

廷煎办盐课 , 承当朝廷的‘ 户役’, 因此 , 灶户必须‘ 世守其

业’, 世代‘ 以籍为定’, 不得‘ 诈冒脱免, 避重就轻。如果有

违, 则处以‘ 杖八十’之刑罚。”[3](P2108～109)可以看得出来, 中国

明代沿海的灶户是政府的一个役户门类 , 而且属于不能脱

籍的、世代为朝廷效力的一个特殊户籍门类 , 受到了政府

的严格控制。国家对灶户进行严格的管制 , 大致有两方面

的理由。一方面 , 由于灶户所承担的盐业生产是“ 重役”和

“ 苦役”一类 , 如果不严 厉 , 逃役 会更经常 地发生 ; 另 一 方

面 , 盐业生产需要一定的技术 , 为了保证生产的延续 , 灶户

的技术必须一代代传承下去, 以便为朝廷生产和纳税。

诺邓灶户的起源看来却有很大的不同。在云南 , 各井

均实行官方统称为“ 丁份制”的卤权所有制 , 实际上包括了

各地各井五花八门的卤权所有和生产组织民俗。云南是边

疆, 盐井处于深山边僻之地。在古代, 盐井常常是由民间发

现, 并由民间自发地组织人力和财力进行开凿的。这些盐

井长期处于官方的控制之外 , 形成了民间灶户组织和生产

组织的民俗。诺邓的灶户是盐井的所有者 , 他们持有盐井

卤权份额, 并通过煮卤煎盐来谋生和发家致富。在诺邓, 灶

户意味着占有卤水这种稀缺资源 , 是盐井资产的持有者。

第一批灶户往往是盐井的发现者、盐井的挖掘者或盐井开

发的出资者。他们是自发的、受利益驱使开发盐井的“ 淘金

者”, 也是井地的开拓者。当盐井挖掘“ 见功”后 , 才报官纳

入灶籍。所以灶户的祖先往往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开凿

出盐井, 获得相应的盐井卤权和灶户身份并传给下一代 ,

这就是 云南包 括诺邓灶 户及 其 民 间 惯 制 和 民 俗 的 起 源 。

《 民国盐政史·云南分史稿》记载 :“ 云南三区制盐各灶户大

都由其先世集股开凿硔硐或卤井成效后 , 报官署各按所出

代价分别摊给卤丁或硔丁硔班分担, 并照所摊数目承领应

得硔卤煎制成盐, 以为子孙相继之世业 , 如无违法之事 , 则

煎盐领薪之权利即得承远世守。”[4](P39)

诺邓井是大口浅井 , 开凿始于唐代以前 , 开凿时的具

体情形不甚了然。没有文献或碑文对它进行记录。我们知

道 , 在古代 , 人们对盐卤的发现往往是偶然的 , 由于盐卤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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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会流出地表, 结成盐霜, 露出盐泉的蛛丝马迹。一两家人

发现盐泉是可能的。但是盐井开凿工程比较大, 从人力、财

力和技术来说都不可能由一两家人单独完成 , 也不是在一

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可以完成的。在此引证清代修琅井所费

的财力与人力:

介用木植五百丈, 丈值银三钱零。筑用矿灰千石, 石三

钱, 水工石工二千名 , 名七分 , 杂工三千名 , 名五分, 砖瓦土

基散石杂费约百两。[5]

由上可知 , 盐井开发所费人力与财力相当大 , 因此, 诺

邓井的开发是有一个长期的、自发性的开采阶段的 , 参与

开发、投资和利用诺邓井的人可能成为诺邓的第一代灶

户。由于古代云南盐贵如金, 人们开发盐井的目的、意志和

需求都很强烈 , 盐井的开发技术和运用都在不断地发展和

完善。

诺邓井在最初的开发时期都是没有政府的参与的 , 村

民对盐井自发地进行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 , 并形成卤权所

有的民间习俗和自发形成的组织。总体上来说 , 诺邓灶户

的丁份制是被承认的 , 对其控制和管理与上面刘淼所说的

沿海灶户有所区别。在明代 , 沿海的灶户是代代不能脱籍

的。同样也是明代, 诺邓的灶户却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,

明代崇祯年间《 皇图巩固———玉阁常住碑记》记录了当时

黄姓家族捐过卤水一袋 :“ 建阁檀越信官黄诏施水田壹双

坐落三家村甸, 本井正上下卤水壹袋。”( 抄自诺邓村中的

石碑明朝嘉靖年《 玉阁碑记》) 说明灶户的卤权为私有财

产, 在当地是有资产和有声望的人家。杨黄德所珍藏的明

代万历年间的家庭分单里面也说到立单人黄金桥的 4 个

儿子里面 , 一共有两个参加过科举考试。以后黄姓家族代

代都有外出求取功名的子孙 , 曾出过祖孙两位进士 , 在当

地传为佳话。这与沿海不得脱籍的灶户有很大的区别。

诺邓灶户身份的确立是与卤权直接联系在一起 , 灶户

的身份不是一定可以传袭下去的 , 而是可变的。只有继承

卤权的人才具有灶户的身份。从杨黄德老人珍藏的明代家

庭分单上就可以看出 , 明代诺邓的卤权就存在着横向承递

和变动, 即卤水的买卖。而且这种买卖已经越出了本井, 出

现了跨井的卤权所有和经营的转移。杨黄德老人家中珍藏

着一份家庭分单落款是“ 万历拾玖年叁月吉日金桥立”, 它

是一份明代万历年间黄金桥立的一份农业家庭分单 , 是兄

弟分家析产的文件。在这份分单中, 有一句提到了卤水, 在

分单上第 11 行上写着很重要的一句话 :“ 外大井原买得段

魁女聪芹家下水田一带卤水合价银玖十两男黄文祥自初

令其读书向上不期不幸屡考童生未遂⋯⋯”( 杨黄德收藏

的明代万历 19 年的家庭分单) 外大井是云龙五井之一。这

一份家庭分单很重要 , 它可以证明 , 在明代, 至少云龙五井

以内往来相当频繁 , 两井之间有大宗的交易———卤水的买

卖。卤权是可以通过买卖获得的。

在清代, 诺邓的黄姓家族在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五

日立由黄祖绳收执的分单存照 , 不仅记录了卤权的继承、

买卖、典赎 , 还记录了当时的灶号 , 可知清代有与民国时期

相似的灶户生产组织。分单记录:“ 一遗买获河静二灶卤一

角 , 一遗买获献公十八灶卤一角 , 一遗买获右臣十五灶卤

一角 , 一遗买获会远十九灶卤半角 , 一遗赎回三灶祖卤一

角 , 一遗十六灶内伯兄遗卤半角 , 又一角国重早已出卖。”

( 杨黄德收藏的清代乾隆 49 年的家庭分单) 说明前人是通

过把卤权传给后人的方式把灶户身份传袭给后人 , 黄金品

老人说 :“ 解放时 , 诺邓的人户在 350 到 400 户之间 , 有卤

权的人都算灶户, 灶户是 230 多户。但是它有变动, 灶户可

以变成荒户, 荒户也可以变成灶户。”

也就是说 , 灶户的身份并不是一定可以传下去的 , 关

键要看手中是否控制着盐井的卤权 , 一个灶户一旦没有了

卤权 , 他就丧失灶户的身份, 变成荒户。灶户身份的传袭和

卤权的继承不仅在有血缘的父子中纵向地绵续①, 还存在

着卤权横向的转移和承递, 这种承递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

年代 机 构 管辖范围 隶 属 资料来源

明洪武十六年至明万历

四十年( 1383～1614 年)

A. 五井提举司

B. 盐课司

诺邓井、大井、山井、

师井、顺荡井
不详

明《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五[6],

明《 正德云南志》卷三[7]

明万历四十二年至清顺治

年( 1614～1644 年左右)
盐课司

诺邓井、石门井( 新

开)
云龙知州

明天启《 滇志》卷之五、六[8], 清顾

祖禹《 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一七[9]

清朝康熙至民国元年

( 约 1662～1912 年)
盐司署 诺邓 诺邓井 云龙五井

清《 滇南盐法图》[10],

《 云南省志·盐业志》[11](P22～25)

民国 2 年至 1950 年

( 1913～1950 年)
盐局 诺邓井 云龙井场 《 云南省志·盐业志》[11](P26～29)

官员名称 治所

A. 五井提举

B. 盐课大使
诺邓

盐课大使 诺邓

不详 诺邓

不详 诺邓

表 1 驻诺邓井的盐务行政机构及其变迁

①雷蒙德·弗思认为:“ 一个人获得亲属群体的成员资格称作嗣续 ; 他获得社会地位和特权称作传袭 ; 他从死者那里获得财产称作继

承。”此处使用弗思提出的概念。雷蒙德·弗思( Sir Raymond Firth)《 人文类型》( Human Types :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-

gy) , 费孝通译 , 北京: 华夏出版社 , 2002, 第 8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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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, 诺邓灶户组织和生产组织的民俗是在对卤水资

源的开发中自然地形成的。它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

系, 通过民俗来规范和协调人对卤水的占有、开采。其次 ,

灶户组织民俗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, 通过组织民俗与惯

行来规范对卤水的分配和所有 , 通过组织与制度来管理生

产, 反映了民间自我管理的方法和能力。

三、“ 十六灶”与官方灶户制度

民国时期 , 政府的灶户制度是通过盐务机构来实现对

盐业资源的占有和控制的。统治者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,

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来实现对这一资源

进行控制和管理。诺邓民国时期的“ 十六灶”民俗是一种经

过官方长期的控制和改造而形成的、民间惯制与国家制度

接轨的特殊民俗事象 , 主要反映个人、集体和国家之间的

关系。

盐作为一种较为稀缺的自然资源 , 一直是历代统治者

力图控制的对象。从明代一直到 1949 年 , 在诺邓一直都驻

有盐务行政机构 , 对诺邓井的生产和税务进行直接的管理

和控制。从上页末的表格 , 首先可以看出 , 从明代以降 , 驻

诺邓的官方盐务机构级别有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 , 从

明代的五井提举司下降到民国时的一个盐局 , 说明诺邓井

在云南盐务中的重要性在几百年中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

趋势 , 这主要是由于云南有许多新盐井被开发 , 盐务管理

的重心发生了转移, 使诺邓井的重要性下降了。其次, 可以

看出, 该表格只反映了国家在云南盐务管理机构中极小的

一部分 , 在这个机构背后是庞大的机构网络 , 网络后面是

一整套的国家灶户制度。从刘淼的《 明代盐业经济》和《 云

南省志·盐业志》 中都可以看出灶户制度在明清两代虽然

有差异 , 但是总体上都包括了国家对生产、运销和配给消

费三大体系的控制和支配 , 以保证国家直接从生产者灶

户、运销者盐商和食盐消费者的身上获利。灶户制度的实

质是官府对食盐进行的专卖。刘淼认为 :“ 明中期以前 , 官

卖食盐制度已发育成熟 , 构成系统的严密的运营体制 , 成

为中国传统社会官卖盐的最终模式。”[3](P100)

诺邓作为云南一个具体的村落 , 至少明代就有文献记

载其被纳入国家盐务机构的管理中 , 而且明代五井提举司

的衙门就设在诺邓。从明代到清代 , 盐务机构对诺邓井的

控制有一个越来越严密的趋势。从清康熙时代历史材料来

看 , 诺邓虽然一直都有盐官和盐业管理机构 , 盐井也有课

税, 但是政府对诺邓井管理和控制并没有达到晚清和民国

时那样的细致。最明显的是它还没有使用一些细致的措施

来管理盐政 , 那时还没有给灶———生产和灶户组织命名正

式的灶号 , 没有使用有灶号的托模 , 还是像古老的时代一

样煮盐成沙, 用手把盐捏成鼓腔模样的盐产品。到今天, 诺

邓人还是习惯把这一生产程序叫“ 捏盐”, 而不用官方的用

语“ 托盐”。可见 , 康熙以前官方对诺邓井盐的控制相对宽

松 , 但这并不意味着康熙以前官方完全没有利用诺邓民间

的灶户组织和制度。

官方一直都或多或少地在利用村民的生产习俗 , 包括

卤权分配习俗、灶户组织和生产习俗。只是到了清代中期

以后 , 官方的盐务机构才开始完整地利用了诺邓的生产民

俗来管理诺邓的盐业。到了清末 , 政府对盐业的控制就越

来越严 , 它的管理机构触角已经伸进诺邓的民间组织和习

俗中, 形成了“ 十六灶”这种官方可控的灶户制度。

民国时期 , 官方全面利用“ 十六灶”管理诺邓的井盐生

产。“ 十六灶”组织民俗有浓厚的民间基础 , 有强大的生命

力, 是在分配卤水、组织灶户和组织生产中形成的 , 有很强

的实用性, 是一个地方经过上千年形成的、有实用价值、并

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生产传统。在民国期间 , 官方利用这

种生产传统和民俗从灶户、生产和产品 3 个方面对诺邓井

的资源、生产和运销进行了控制。

1. 用“ 十六灶”民间组织控制灶户

由于民间的“ 十六灶”民俗是根据卤权所有的原则囊

括了诺邓所有的灶户 , 因此 , 官方利用“ 十六灶”生产组织

来控制灶户, 明确卤权, 收缴盐课, 并发给薪本。

从诺邓的一些家庭分单来看 , 诺邓在很长时间里都没

有灶号 , 只是用简单的自然数来区分 , 如杨黄德老人珍藏

的乾隆年间黄姓家庭分单就写着:“ 一遗买获河静 ( 人名)

二灶卤一角 , 一遗买获献公十八灶卤一角 , 一遗买获右臣

十五灶卤一角。”后来官方为了更加 严格地区 分不同 的

“ 灶”, 要求十六灶要有专门的灶号 , 通过正式的灶号强调

每一个灶户在灶户组织中的位置 , 以便明确卤权。官方就

是通过十六灶分卤习俗来分清卤权 , 并通过卤权来计算灶

户应该交多少盐 , 其实质是国家通过“ 十六灶”生产民俗从

灶户手中分到了一部分卤权。官方在利用“ 十六灶”收取盐

产品的同时 , 还通过“ 十六灶”民间组织发给灶户一定的薪

本。一般认为 , 在井盐的生产中 , 煎盐是要耗费大量薪柴

的 , 因此官方在收盐税时 , 都给灶户发一定的薪本。在

1930～1940 年代, 薪本包括了灶户生产的一切费用。诺邓

“ 十六灶”组织一直都设有灶户公推的两三个灶长。民国有

一个时期 , 两个灶长还负责到县上领取薪本 , 并发给灶户。

从明代以降 , 诺邓村一直都设有官方的盐局和管理人员 ,

对盐井进行管理和监督 , 包括收盐税和发薪本 , 都是利用

了民间的“ 十六灶”组织的。

2. 用“ 十六灶”民俗来控制井盐生产

官方还利用“ 十六灶”生产民俗来控制井盐的生产活

动。从一开始 , 诺邓民间的这种分卤民俗同时也就是一种

生产制度。官方对“ 十六灶”有效利用以后 , 它成为了一种

民间和官方共管的生产制度。官方通过这个制度来管理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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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, 进行生产监督。

从清代开始 , 在云南 , 官方就有一些管理盐井的办法。

在康熙年间的《滇南盐法图》中 , 几乎每一个井图中 , 所描

画的房子都写出它的用途 , 上面常常有“分卤房”、“收盐

馆”等。但是 , 只从图上一间房子和“分卤房”三个字 , 是不

能了解分卤的具体方法的。诺邓井一直设有分发卤水的督

卤员, 到了民国时期 , 督卤员还是由灶户民主选举出来 , 但

是 , 工资是由国家发 , 督卤员每个月分卤的账本由政府盐

务机构检查 , 从而对井盐生产进行监督。杨国仙说:“我爸

爸是考取秀才的 , 后来村里面选他做督卤员 , 他就管理卤

水。每天天不亮就去井上督卤了, 帐管得清清楚楚的, 每个

月盐厂公署都要下来查他发卤的账薄。他管了 40 年 , 70

岁以后才不管了。爸爸是算在竜工的名额里, 是吃皇粮的,

工资是一个月十块半开。”

井下的竜工也是政府控制的对象 , 竜工是为政府服劳

役的人, 被免除兵役和其他劳役, 并发给工资。政府通过对

督卤员和竜工的控制, 实现对井盐生产的控制和监督。

3. 用“十六灶”民俗控制盐产品

官方还利用“十六灶”民俗来控制盐产品 , 并发明了一

种托盐的工具———托模, 废除了用手捏盐的传统方法 , 要

求灶户改成用托模托盐 , 并在托模上刻有灶户的灶号和姓

氏。在诺邓 , 笔者找到了一个托模的一半, 那是木头做的托

子, 但是字号都坏得看不见了。据老人们回忆, 托模上有好

几个字 , 上 面是云龙 两个字 , 下面是一 个诺字 , 一边 是 灶

号, 另一边是灶户的姓氏。从灶户生产的盐上, 就可以知道

这个盐产品是云龙诺邓哪一灶哪一家生产的。官方就是通

过托模来具体地管理灶户的产品 , 防止制造私盐 , 并且便

于课税。李菊芝是灶房里的煮盐女工 , 她说 :“捏盐又叫托

盐。托模里写着字号, 托出的盐上就印上了各个灶的字号,

意思就是这个盐是这个灶的。”

以上论述了民国时期政府在承认灶户的卤权所有习

俗的基础 上 , 从上 面 3 个方面 对“十六 灶”进行利 用 和 改

造, 把诺邓的盐井、灶户和竜工纳入了国家管理机构之中 ,

把“十六灶”民间组织改造成了民间和官方共同管理的社

会组织。“十六灶”民俗中渗入了更多的官方色彩。其实质

是政府承认灶户和井地对卤水资源有一定的所有权 , 而灶

户和井地把卤权中的一部分通过盐税的形式出让给国家。

总之 ,“十六灶”生产组织民俗是联结国家、井地和灶

户三者的网络 , 一方面“十六灶”传统习俗与国家的盐业机

构和盐业制度连接在一起 , 符合政府的法令与利益。另一

方面 ,“十六灶”又传承了民间上千年自发形成的民间传统

和灶户组织 , 尽力维护灶户和井地的利益。“十六灶”在官

方与民间的磨合中 , 承上启下建立起了一个上下彼此能够

相容的格局。也可以说“十六灶”组织民俗是一种上、下阶

层共同管理的井盐生产技术的民俗事象 , 是一种灶户和井

地遵循、国家认可的组织民俗。它同时涵盖了个人、集体和

政府等多重关系 , 规范着个人、集体和政府使用盐业资源

的原则和行为 , 它是民间与官方两种力量互动的产物 , 表

现民间生产习俗与国家灶户制度的较量、交涉、沟通、妥协

和认同。可以看出 , 由于“十六灶”不仅是灶户和井地遵循

的民间制度 , 也是官方管理盐业社会的基本依据 , 因此 ,

“十六灶”组织民俗是由一些硬性要求的原则组成的 , 具有

相当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。总之 ,“十六灶”组织民俗的特

征构成了诺邓井盐生产技术民俗特征的某些基本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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